
常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常市监处罚〔2026〕2号

    2025年4月，本局信用监督管理科根据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湘市监办函〔2024〕35号）关于执法稽查部门要“依法做好长期停业未经营‘僵尸’企业的清理吊销工作”要求，对相关企业进行了监督检查，发现常德华商昌源纸品有限公司等47名当事人通过登记住所无法联系且连续6年未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涉嫌违反《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

    2025年6月9日，我局信用监管科对常德爱美联盟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湖南齐晋商贸有限公司登记住所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未开展经营且场所处于招租状态，拨打其负责人电话无人接听。

    2025年6月6日和6月24日，我局信用监管科分两次对74家连续6年未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经营主体，通过中国邮政EMS特快专递寄送《关于拟对长期未年报企业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告知函》，其中常德华商昌源纸品有限公司等45家企业（详见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常德市分公司《58份未签收寄回企业名单》）无人签收，也无法与相关企业取得联系。

    2025年8月29日，案件调查终结。

    经查明，常德华商昌源纸品有限公司等47名当事人系本局辖区内的企业，经我局依法核准登记设立。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的规定，其应在每年6月30日前依法报送上一年的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根据湖南市场主体综合管理系统公示信息查询，当事人均连续6年及以上未公示年度报告，自2019年7月8日起即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且未改正。47名当事人中常德爱美联盟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湖南齐晋商贸有限公司我局根据登记的住所仍无法取得联系。对常德华商昌源纸品有限公司等45名当事人，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两次向其住所邮寄专用信函，均无人签收，应当认定为常德华商昌源纸品有限公司等45名当事人无法取得联系。且常德华商昌源纸品有限公司等47家单位未向本局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案件线索移交单》1份、《市本级连续6年未报年报企业名单》1份，证明案件来源情况；

    2.47名当事人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各1份，证明47家当事人主体资格情况；
    3.47名当事人湖南市场主体综合管理系统公示信息，证明当事人已经连续6年及以上未报送年度报告且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4.对常德爱美联盟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湖南齐晋商贸有限公司2名当事人核查的《企业公示信息实地核查记录表》各1份，证明执法人员在物业和社区工作人员见证下对常德爱美联盟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湖南齐晋商贸有限公司2名当事人开展现场检查情况及当事人未开展经营且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5.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常德市分公司出具的《证明》1份及附件《58份未签收退回企业名单》1份，证明我局分别于2025年6月6日和2025年6月24日对常德华商昌源纸品有限公司等45名当事人通过中国邮政寄送《关于拟对长期未年报企业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告知函》，常德华商昌源纸品有限公司等45名当事人均无人签收的事实。
本局于2025年10月16日通过常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了《常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送达公告》（常市监送告〔2025〕3号），告知拟吊销营业执照决定；同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或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截止2026年1月9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的要求。

本局认为，常德华商昌源纸品有限公司等47家单位连续6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违反《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决定吊销常德华商昌源纸品有限公司等47名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常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鼎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吊销营业执照企业名单（47家）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1
	常德华商昌源纸品有限公司
	91430700322167567D
	曹国定

	2
	常德市桑场坤顺水路运输有限公司
	91430700329404502N
	周  磊

	3
	湖南正光贸易有限公司
	91430700MA4M5D6EX0
	李永峰

	4
	常德市军达贸易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91430700MA4L6MX14N
	芮元军

	5
	常德九龙贸易有限公司
	91430700083564265B
	彭青松

	6
	常德西铁乐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1430700MA4PQ68X69
	王  猛

	7
	常德市德茂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91430700MA4PB0A35N
	龙家周

	8
	常德市祥鑫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91430700MA4L5TD7XU
	龚菊霞

	9
	湖南大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91430700329415543W
	谢文丽

	10
	常德市万祥辉贸易有限公司
	无
	程日华

	11
	常德鸿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无
	周  磊

	12
	湖南东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91430700MA4PJ3EG93
	杜  洪

	13
	湖南木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91430700MA4PAM6P4H
	张尚森

	14
	常德湘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91430700MA4P83CW7G
	吴启虎

	15
	湖南佳仁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91430700MA4LQP6T97
	雷秋萍

	16
	常德九天柳情老年公寓发展有限公司
	91430700MA4LFP8N23
	郭宝忠

	17
	常德益诚堂健康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91430700MA4LCWRP2H
	李  伟

	18
	湖南广昱电梯有限公司
	91430700MA4L77JA31
	杜亚伶

	19
	常德洪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430700MA4L5TTH3F
	刘玉刚

	20
	常德市路桥建设开发公司
	无
	姚跃群

	21
	常德市鑫泓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1430700MA4Q5F3A7W
	刘俊彦

	22
	湖南明辉玖信贸易咨询有限公司
	91430700MA4PELXK4P
	潘  辉

	23
	湖南富海讯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91430700MA4PA8J39J
	董惠琳

	24
	湖南全仕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91430700MA4LLF2W37
	雷  雄

	25
	常德市云汇唐置业有限公司
	91430700MA4LH8HT3G
	蔡新文

	26
	湖南雷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91430700MA4L7FMX2C
	潘道胜

	27
	常德盛隆贸易咨询有限公司
	91430700MA4L75ET16
	陈  斌

	28
	常德市乐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91430700MA4L6YWR3P
	罗  兵

	29
	常德市月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914307003516663149
	刘  兵

	30
	湖南麦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1430700344678050N
	刘  平

	31
	常德新棋元商贸有限公司
	91430700394060953C
	邓  帅

	32
	常德中心人民医院有限公司
	91430700055833798K
	王宜灵

	33
	常德大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1430700355543020X
	郭  畅

	34
	常德爱美联盟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91430700MA4M70YD5E
	刘  环

	35
	湖南齐晋商贸有限公司
	91430700MA4L5TJK47
	陈建平

	36
	常德市友雄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91430700MA4L295T8Y
	刘友元

	37
	常德市非凡精致婚纱摄影有限公司
	914307003963242384
	张  英

	38
	湖南宇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91430700351696716D
	谢  杨

	39
	常德市奥佰汇商贸有限公司
	91430700MA4P8GQJ52
	王  强

	40
	常德市元亨利通投资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无
	宋文军

	41
	常德墨菲兄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91430700MA4PHMX180
	唐海江

	42
	常德市宏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1430700MA4M4W716M
	李勇波

	43
	湖南誉满佰味壹家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91430700MA4M2TQJ5N
	王  林

	44
	湖南伐木累民宿服务有限公司
	91430700MA4M186L1C
	董佳霖

	45
	湖南崇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91430700MA4L39WH7W
	王  彭

	46
	常德市麦田乡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9143070033846913X5
	王民华

	47
	常德市立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1430700399325180L
	王民华


                           常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1月9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法律链接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八条 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

当年设立登记的企业，自下一年起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

    第十八条 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企业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被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3年内不得担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当依法办理注销登记；未办理注销登记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作出处理。

《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办法》

    第九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依法履职过程中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的，应当自查实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决定，并予以公示。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企业联系。经向企业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的，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两次邮寄间隔时间不得少于15日，不得超过30日。




